
 

立法會大樓 

香港中環昃臣道八號 

 

敬啟者： 

    本人是次來函是希望於本月三十日的法案委員會會議上增加討論議

程。 

    由於政府未能提供《兩鐵合併條例草案》中，相關物業估值資料及財

務預算，致使本法案委員會未能評估於是次合併中，對公眾利益構成的影

響。為此，本人將提出根據議事規則第 80 條 b)段，要求立法會大會授權

本法案委員會引用《立法會（權力及特權）條例》（第 382 章）第 9 條（2）

行使該條例第 9條（1）中的權力的決議案，向政府索取相關資料。 

    期望  閣下能考慮上述建議，謝謝。 

    此致 

《兩鐵合併條例草案》法案委員會主席 

劉健儀議員 

立法會議員  鄭家富謹啟 

（鄧惠强        代行） 

 

二零零六年十一月十四日 

CB(1)379/06-07(01) 


